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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9610183][bookmark: _Toc88739516][bookmark: _Toc118212302][bookmark: _Toc180760440]壹、綜合部分
[bookmark: _Toc180760441][bookmark: _Toc174370130]一、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及石油基金辦理「業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計畫」，惟近年石油基金預算執行率偏低，且計畫補助項目集中於創能，允宜妥慎規劃執行策略，以提升計畫成效
為提升我國能源科技之研究及發展，能源署分別於能源研究發展基金(以下稱能源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業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節能減碳領域」9,000萬元；以及石油基金「政府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業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2億7,003萬5千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為企業開發能源科技之創新應用及相關服務，促進能源產業之分工及整合，提升我國能源科技之研究及發展，能源署以補助方式推動「業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計畫」(以下稱業界能專計畫)，補助範圍如下： 
1.進行能源領域前瞻技術、創新應用、關鍵技術研發、產品或技術加值與系統整合之開發及示範驗證。
2.關鍵技術超越國內技術水準，並能帶動產業發展之產品（材料、零組件及設備）開發。
參據能源署公布業界能專計畫申請須知，本計畫研究重點推動項目包含：創能(太陽能、風力發電、生質能源、地熱發電、海洋能源及小水力發電)、節能(固態照明﹝LED及OLED﹞)、住商節能、工業節能及冷凍空調)、儲能(定置型燃料電池及儲能設備)及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智慧電網、能源資通訊、氫能、二氧化碳捕獲、封存與再利用及其他創能、節能、儲能有關之系統整合技術等)。
(二)近年石油基金預算執行率介於2成至4成間，執行率偏低，且計畫補助項目集中於創能，允宜妥慎規劃執行方案及策略，鼓勵業者投入其他項目，以提升補助效益
據能源署說明， 108至112年度本計畫於能源基金編列預算數介於9,000萬元至1億元間，決算數則介於6,238萬8千元至8,979萬1千元間，預算執行率介於62.39%至99.77%間；另石油基金編列預算數介於3億8,686萬9千元至5億8,500萬元間，決算數則介於1億1,577萬4千元至1億6,433萬2千元，預算執行率介於27.52%至41.79%間，預算執行未如預期(詳表1)。
據能源署表示，石油基金預算執行率欠佳之原因，係109年起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廠商投入研發較於保守，提案數縮減，惟自112年度起已有明顯改善，將持續鼓勵廠商參與。另觀察本計畫受理補助項目，在政府推動2050淨零轉型之發展趨勢下，近年度廠商提案多集中於創能(即新能源開發)，其餘如節能、儲能等領域提案數及核定補助金額相較偏低；為避免廠商提案及政府資源過於集中或偏重於特定領域，允宜妥慎規劃執行方案及策略，並鼓勵廠商投入其他項目，以促使均衡發展。
(三)近年績效指標皆以專利申請、技術報告及服務家數為主，允宜訂定合理研發技術達成指標，並追蹤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程度，俾有效評估計畫執行成果
檢視業界能專計畫110至114年度績效目標及達成情形，除110及111年度因COVID-19疫情影響致技術服務家數未達目標外，其餘各年度績效指標皆達目標值。按本計畫之辦理目標，係鼓勵企業透過能源創新服務或相關產業分工整合，將研發之成果生產運用，擴大能源科技之研發成果，惟近年績效目標仍以專利申請數量、技術報告及服務家數為主，對於實質產出成果與技術應用等，未訂定相關績效指標，恐難以彰顯本計畫之執行效益，允宜訂定合理研發技術達成指標，並追蹤能源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程度，俾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綜上，能源基金及石油基金辦理「業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計畫」，係鼓勵企業開發能源科技及創新應用等相關服務，以擴散能源科技之研發成果效益，惟石油基金近年預算執行率偏低，且計畫補助之提案集中於創能，允宜妥慎規劃執行方案及策略，並訂定合理研發技術達成指標，追蹤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程度，俾利評估計畫執行成果。
表1  108年至113年7月底業界能專計畫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
(1-7月)

	能源基金
	預算數
	100,000
	100,000
	90,000
	90,000
	100,000
	100,000

	
	決算數
	83,828
	62,971
	74,079
	89,791
	62,388
	15,151

	
	執行率
	83.83
	62.97
	82.31
	99.77
	62.39
	15.15
(詳說明1)

	石油基金
	預算數
	585,000
	500,000
	445,000
	410,000
	386,869
	310,000

	
	決算數
	164,332
	137,595
	125,414
	115,774
	161,665
	201,899

	
	執行率
	28.09
	27.52
	28.18
	28.24
	41.79
	65.13
(詳說明2)

	受理申請補助件數
(新案)
	創能
	22
	15
	15
	16
	19
	6

	
	節能
	17
	21
	12
	11
	13
	7

	
	儲能
	8
	12
	8
	17
	9
	7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2
	5
	6
	14
	17

	核定補助
(新案)
	件數
	創能
	9
	7
	5
	8
	6
	2

	
	
	節能
	9
	7
	4
	4
	3
	4

	
	
	儲能
	2
	6
	5
	6
	3
	3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2
	1
	2
	3

	
	金額
	創能
	109,205
	81,580
	37,320
	113,278
	194,773
	23,250

	
	
	節能
	72,905
	68,123
	78,020
	57,800
	24,800
	37,650

	
	
	儲能
	28,000
	63,348
	42,900
	74,750
	33,775
	33,775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22,000
	10,000
	37,632
	28,000

	撥付補助
(新案及跨年度計畫)
	件數
(新案)
	創能
	9
	7
	5
	8
	6
	1

	
	
	節能
	9
	7
	4
	4
	3
	0

	
	
	儲能
	2
	6
	5
	6
	3
	1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2
	1
	2
	3

	
	金額(新案)
	創能
	37,427
	52,249
	12,417
	49,319
	40,912
	4,473

	
	
	節能
	36,498
	25,607
	24,511
	24,857
	8,365
	0

	
	
	儲能
	18,729
	11,688
	19,380
	10,088
	8,463
	8,507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12,665
	2,108
	10,109
	17,142

	
	件數
(跨年度計畫)
	創能
	12
	11
	10
	6
	9
	9

	
	
	節能
	11
	11
	7
	5
	7
	3

	
	
	儲能
	7
	4
	6
	8
	8
	7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0
	2
	1
	3

	
	金額(跨年度計畫)
	創能
	71,535
	56,576
	55,830
	22,165
	61,820
	121,284

	
	
	節能
	47,330
	37,364
	36,903
	53,491
	33,731
	8,251

	
	
	儲能
	36,641
	17,082
	37,787
	34,202
	47,362
	39,572

	
	
	前瞻能源技術與系統整合
	0
	0
	0
	9,335
	13,291
	17,821


說      明：1.能源基金截至113年7月底止分配預算數5,167萬5千元，實支數1,515萬1千元，占分配預算數29.32%。
2.石油基金截至113年7月底止分配預算數1億5,408萬元，實支數2億189萬9千元，占分配預算數131.04%。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表2  110至114年度辦理業界能專計畫績效目標與達成情形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績效目標
	1.專利申請30項。
2.技術報告35篇。
3.研討會8場。
4.技術服務10家。
	1.專利申請30項。
2.技術報告35篇。
3.研討會8場。
4.技術服務10家。
	1.專利申請30項。
2.技術報告35篇。
3.研討會8場。
4.技術服務10家。
	1.專利申請25項。
2.技術報告30篇。
3.技術服務10家。
	1.專利申請25項。
2.技術報告30篇。
3.技術服務10家。

	達成情形
	1.專利申請55項。
2.技術報告103篇。
3.研討會17場。
4.技術服務8家。
	1.專利申請71項。
2.技術報告111篇。
3.研討會21場。
4.技術服務4家。
	1.專利申請84項。
2.技術報告113篇。
3.研討會25場。
4.技術服務10家。
	1.專利申請31項。
2.技術報告22篇。
3.研討會10場。
4.技術服務1家。
	


說    明：113年度達成情形為截至7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bookmark: _Toc180760442]貳、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能源基金設立旨在積極推動及加強能源研究發展工作。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44億5,668萬8千元，基金用途43億6,651萬元，預計本期賸餘9,017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減少賸餘1,100萬8千元(減幅10.88%)。謹就能源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80760443]二、辦理「服務業能源查核與能源管理輔導推廣計畫」以推廣節能，惟近年度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平均用電量概呈增加趨勢，允宜研謀加強節電策略
能源基金114年度於「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專案服務費」科目編列「服務業能源查核與能源管理輔導推廣計畫」8,164萬5千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本計畫為營造有助節能減碳之發展環境，達成國家節能減碳目標，辦理非生產性質行業(主要為服務業)能源用戶[footnoteRef:1]之能源查核，由自願性規範切入，視相關利害關係人因應能力，逐步演化制訂並執行強制性產品或管理規範，另透過輔導方式，協助廠商導入最佳可行技術；據能源署規劃每年提供400家能源用戶節能技術服務，並辦理實地查核，以協助能源用戶達成節電目標。 [1:  此能源用戶係指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瓩之法人及自然人。] 

 (二)近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年平均用電量及節電率未達1%之用戶占比皆概呈增加趨勢，顯示節電成效仍待加強
參據經濟部108年12月25日公告修正之「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第1點規定：「本規定所稱能源用戶，指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八百瓩之法人及自然人…。」同規定第5點復規定：「能源用戶於中華民國104年至113年平均年節電率應達1%以上。」能源署爰依前揭規定，辦理執行稽查並協助能源用戶達成年度節電率。
依能源署提供106至111年度[footnoteRef:2]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節電績效統計(詳表1)，能源用戶家數由106年度1,439家降至111年度1,384家，惟平均每用戶年用電量由0.109億度增至0.1151億度；復觀察各年度用戶節電率雖已達1%之目標，惟未達1%之用戶家數由61家增至66家，占總家數之比率由4.36%增至5.01%，顯示近年用電量之成長集中於特定用戶，且部分用戶之節電率仍有強化空間。另鑒於經濟部「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第5點有關平均年節電率應達1%以上之規定，將於113年底屆期，能源署刻正積極規劃未來年度節電率目標，允宜參據本計畫執行情形，周妥規劃節電策略，以提升辦理成效。 [2:  經洽能源署表示112年度申報資料預計於113年底完成統計。] 

綜上，能源基金依據經濟部「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辦理「服務業能源查核與能源管理輔導推廣計畫」，惟近年部分能源用戶節電率仍有強化空間，允宜研謀加強節電策略，並依前期執行成果周妥規劃未來節能目標，促使產業提升節電成效。
表1  106至111年度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節電績效統計表
	項目              年度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家)
	1,439
	1,421
	1,414
	1,406
	1,402
	1,384

	能源用戶總用電量(億度)
	156.87
	156.72
	159.93
	159.27
	154.68
	159.31

	平均每能源用戶用電量(億度)
	0.1090
	0.1103
	0.1131
	0.1133
	0.1103
	0.1151

	能源用戶占全國用電量之比率(%)
	6.00
	5.88
	6.02
	5.87
	5.46
	5.70

	節能目標(%)
	1

	節電成果(家)
	＜0.1%(A)
	33
	29
	29
	27
	29
	26

	
	≧0.1%且＜0.5%(B)
	12
	13
	14
	20
	18
	20

	
	≧0.5%且＜1.0%(C)
	16
	13
	11
	14
	13
	20

	
	＜1.0%用戶數合計(D=A+B+C)
	61
	55
	54
	61
	60
	66

	
	≧1.0%且＜1.5%(E)
	686
	681
	662
	649
	643
	668

	
	≧1.5%(F)
	672
	638
	646
	650
	656
	617

	
	當年度新用戶(G)
	20
	47
	52
	46
	43
	33

	
	＜1.0%用戶數占總家數比率(不含當年度新用戶)(%)(D/D+E+F-G)
	4.36
	4.14
	4.12
	4.64
	4.56
	5.01

	當年度平均節電率(%)
	1.35
	1.34
	1.47
	1.34
	1.26
	1.12

	當年度可節省用電量
(百萬度)
	214.05
	213.55
	238.19
	215.64
	197.92
	175.97

	實地查核家數(家)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累計實地查核家數(家)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說    明：1.112年度申報資料預計於113年底完成統計。
2.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用戶，係指依中華民國107年3月9日經能字第10704601100號公告之能源使用數量基準之表列行業能源用戶。
3.節能率指能源用戶年度節電量，除以年度節電量加上年度用電量所得值，即年度節電率=年度節電量/(年度節電量+年度用電量)100%。
4.據能源署表示平均年節電率未達1%之能源用戶，皆已依「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第3點，向經濟部提出正當理由並經核備。
5.本表新用戶因該年度用電未滿1年，爰無年度節電率。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bookmark: _Toc180760444][bookmark: _Toc160628929]三、辦理「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計畫」近年預算執行率未如預期且節能實績概呈下降趨勢，允宜研謀加強執行策略
能源基金114年度預算案於「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計畫」5,000萬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為鼓勵業者購置廢熱與廢冷回收相關設備，以提升整體能源使用效率，並帶動國內產業廢熱與廢冷回收再生利用。據能源署規劃，本計畫每年預定補助10家廠商，每年可節省3,000公秉油當量(KLOE)。
(二)近年辦理「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計畫」預算執行未如預期，且節能實績概呈下降趨勢，允宜研謀加強執行策略
據能源署說明，該計畫自107年度至113年7月底執行情形，除109年度核定補助件數(即通過申請廠商家數)為7件未達年度目標10件及112年度提前辦理外，其餘各年度核定補助件數皆達目標值。復據該署統計，該計畫107至112年度預算執行率由108年度117.07%之高點降至110年度39.55%，111及112年度雖回升至56.54%及82.66%，惟112年度撥付14件中包含111年度展延10件，致當年度預算執行率較高[footnoteRef:3]，顯示該計畫預算執行未如預期，仍有提升空間(詳表1)。 [3:  依「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要點」第7點規定略以，受補助廠商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至多得展延至核定補助日之次年度12月31日，部分受補助廠商係跨年度結案及撥付補助款，並以次年度預算支應。] 

復據該署統計，該計畫107至112年度節能實績(排除110年度受COVID-19疫情影響不納入比較)由108年度4,190.21公秉油當量之高點降至112年度2,941.05公秉油當量，低於年省3,000公秉油當量之目標。如以112年度為例，當年度核定4件加計111年度展延10件，核定補助共14件，惟扣除船運及缺工等撤案5件，實際撥付僅9件，顯示部分廠商雖獲核定補助，因故仍無法辦理而放棄執行，允宜研謀加強執行策略及增進廠商參與誘因，以提升計畫成效。
綜上，能源基金辦理「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助計畫」，近年預算執行未如預期且節能實績概呈下降趨勢，允宜研謀加強執行策略，以增進廠商參與誘因及提升計畫辦理效益。
表1  107年度至113年7月底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專案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件；公秉油當量
	項  目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1-7月

	預算數
	30,000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50,000
	50,000

	決算數
	27,972
	70,239
	36,333
	23,732
	28,272
	41,329
	

	預算執行率
	93.24
	117.07
	60.56
	39.55
	56.54
	82.66
	

	年度目標
	10家申請通過年省3,000公秉油當量

	受理申請補助件數
	24
	16
	14
	14
	14
	7
(詳說明1)
	15

	核定補助
	件數
	16
	13
	7
	11
	11
	4
	12

	
	金額
	53,633
	48,598
	30,262
	44,167
	51,400
	19,000
	49,578

	撥付補助
	件數
	12
	20
	8
	6
	7
	9
(詳說明2)
	

	
	金額
	27,972
	70,239
	36,333
	23,732
	28,272
	41,329
(詳說明2)
	

	撥付補助案件節能實績
	3,750.75
	4,190.21
	3,702.5
	1,111.3
	3,000.82
	2,941.05
(詳說明2)
	


說    明：1.107至111年度補助係於當年度核定補助，廠商可執行至次年度；112年度起因提前辦理，故於111年底前核定補助之案件，廠商須於112年度執行完畢，因辦理時間距111年度補助未及1年(111年度係於111年中核定補助)，申請案件數有所下降。
2.111年度核定11件中有10件展延至112年度。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bookmark: _Toc180760445]參、石油基金
石油基金設立宗旨為促進石油業之健全發展、確保石油之穩定供應及加強替代能源之研究發展等。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169億9,275萬3千元，基金用途149億5,528萬元，預計本期賸餘20億3,747萬3千元，較113年度預算賸餘數增加1億2,374萬1千元(增幅6.47%)。謹就石油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80760446]四、辦理「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示範推廣計畫」允宜參據113年1至7月實際補助情形，妥擬年度績效目標值，俾發揮績效目標督促及激勵作用
石油基金114年度預算案於「政府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示範推廣計畫」4,550萬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能源署自98年起開始進行燃料電池應用產品示範運轉計畫，嗣為導入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之發電應用，進行系統長時間運轉，以瞭解其耐久性、可靠度及發電性能，作為本系統分散式電源之商業化規劃，於107年公告實施「經濟部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設置補助要點[footnoteRef:4]」(以下稱設置補助要點)作為補助依據。 [4:  原名稱為「經濟部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補助要點」，111年1月4日修正要點內容，同時變更名稱為「經濟部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設置補助要點」。] 

(二)能源署為提升廠商設置誘因，於113年3月間修正設置補助要點，截至113年7月底，核定補助廠商設置容量已超逾當年度目標，允宜妥擬114年度績效目標，俾增計畫成效
據能源署提供107至112年度執行結果，本計畫累計預算數1億1,900萬元，累計決算數2,070萬4千元，執行率17.40%，共受理申請補助案件18件[footnoteRef:5]，核定10件，規劃補助目標瓩數1,221瓩，實際達成878瓩，達成率71.91%(詳表1)，執行結果未如預期。經該署洽詢廠商意見略以，廠商多認為政府立意良善，對於產業發展有相當程度之助益，惟因國內系統設置成本仍未達市場自由化階段，加上受限於場域設置規範、缺乏實際案例，以及使用端初期投入成本較高等因素，影響申請意願。 [5:  110年度僅繼續執行以前年度核定補助案件，未受理新申請案件。] 

能源署為提升廠商設置誘因，於113年3月29日修正前揭設置補助要點[footnoteRef:6]，包含提高補助金額、申請作業改為1年1次，並簡化相關申請規定；另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11年3月30日公布之「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規劃，廢止申請截止期程至114年10月31日之規定。截至113年7月底，本計畫申請案件共6件，核定4件，核定補助1,620瓩，較113年度規劃補助目標750瓩增加870瓩(增幅1.16倍)，惟114年度本計畫目標僅650瓩，甚低於113年度，顯示其績效目標偏屬保守，允宜審酌113年度迄7月底辦理實況，妥擬年度績效目標，以激勵提升績效。 [6:  本次修法內容略以：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公私立醫療機構及學校設置500瓩以下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每案每瓩得補助5至7萬元，每瓩安裝設置費用包含6千小時運轉燃料費、40%之本系統及周邊設施(如：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計量電表、計量流量計、氣體偵測器、配管、安全相關設施等項目，但不含土建費）;申請補助者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申請。] 

綜上，能源署107至112年度辦理「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示範推廣計畫」皆未達預期目標，為提升廠商設置誘因，於113年3月29日修正設置補助要點，截至113年7月底，核定補助廠商設置容量已超逾113年度規劃目標，允宜妥適研擬114年度績效目標值，以發揮績效目標督促及激勵作用，俾增計畫成效。
表1 107至114年度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補助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瓩；件
	年度
	預算數
	規劃目標(瓩)
	執行情形

	
	
	
	決算數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
	核定補助瓩數
	實際設置
瓩數

	107
	12,000
	      171
(詳說明1)
	      0
	6
	6
	  11,934
	      171
	          8 

	108
	12,000
	     100
	       272
	      2
	      2
	   4,610
	        70
	            70

	109
	15,000
	       200
	       272
	
	
	
	
	

	110
	15,000
	200
	   2,305
	
	
	
	
	

	111
	25,000
	 200
	   7,183
	8
	1
	    4,608
	         96
	          200

	112
	40,000
	       350
	 10,672
	     2
	      1
	  10,672
	      230
	          600

	合計
	119,000
	1,221
	20,704
	18
	10
	31,824
	567
	878

	113
	41,036
	750
	
	      6
	     4
	  94,100
	   1,620
	2,170
(建置中)

	114
	45,500
	650
	
	
	
	
	
	


說    明：1.2件計畫審查通過日期為107年12月28日，簽約日期為108年2月14日，須於4至6個月內完成建造發電系統並通過第3方機構現場查驗後始可請領第1期補助款，爰未能於107年度撥款。
2.110年度未受理新申請案，110年度決算數為以前年度補助計畫繼續執行部分。
3.本表109及110年度申請案，因107年7月9日「經濟部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設置補助要點」補助截止日為109年底，111年1月4日修正該要點重啟補助。
4.113年度執行情形為113年7月底數據。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bookmark: _Toc180760447]五、辦理「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允宜滾動檢討補助購置電動機車及輔導傳統機車行升級轉型策略，並研謀加強執行，以提升計畫推動成效
石油基金114年度預算案於「政府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6億7,800萬元[footnoteRef:7]。經查： [7:  配合產業發展署修正本計畫內容，原規劃114年度經費由15.46億元調降至6.78億元，又產業發展署刻正辦理計畫修正報院事宜。] 

(一)計畫概述
本計畫係依據國發會111年3月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之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關鍵戰略規劃推動，計畫內容包括：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輔導機車行升級轉型、補助機車行購置試乘車及維修診斷工具。預定期程自112至115年度(共計4年)、總經費58.85億元，分年經費及預期效益如表1：
表1 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分年經費及預期效益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115年度

	分年經費
	13.29
	14.54
	15.46
	15.56

	預期
效益
	1.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10.2萬輛。
2.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922站。
3.提供機車行試乘車購置補助3,500家。
4.維修診斷工具補助4,500家。
	1.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11.7萬輛。
2.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1,063站。
3.提供機車行試乘車購置補助3,500家。
4.維修診斷工具補助4,500家。
	1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13.3萬輛。
2.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1,203站。
3.提供機車行試乘車購置補助3,500家。
4.維修診斷工具補助3,500家。
	1.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14.8萬輛。
2.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1,344站
3.提供機車行試乘車購置補助3,500家。
4.維修診斷工具補助1,000家。


說    明：產業發展署表示刻正辦理計畫修正，爰以修正前計畫內容列示。
資料來源：產業發展署提供。
(二)截至113年7月底預計補助購置電動機車及輔導傳統機車行升級轉型之目標達成率偏低，且全國電動機車普及率尚未及4%，允宜滾動檢討研謀加強推動策略
據產業發展署提供資料，本計畫113年度預定補助購置電動機車11.7萬輛及設置能源補充設施1,063站，截至113年7月底，已分別受理申請2萬9,612輛及393站，年度目標達成率分別為25.31%及36.97%；另規劃機車行升級轉型輔導113年度階段目標為補助機車行購置試乘車3,500家，及購置維修診斷工具4,500家，截至113年7月底受理申請補助家數分別為346家及1,958家，年度目標達成率分別為9.89%及43.51%(詳表2)，容有加強提升空間。
另據交通部統計，截至113年7月底全國機車總數量為2,326萬6,550輛，其中電動機車總數74萬898輛(詳表3)，占機車總數之比率3.18%，與「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所規劃之階段目標2030年電動機車市售比35%尚有明顯差距，此外，本計畫112年度補助業者設置能源補充設施共927站，其中非六都僅340站，占總站數36.68%，低於111年度43.98%(詳表4)，偏鄉離島區域站點設置密度低於都會地區，恐影響民眾選購電動機車意願，允宜滾動檢討並研謀加強執行策略，並提升傳統機車行維修保養技術轉型之意願，建構未來電動機車維修保養之產業能量。
綜上，石油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賡續編列「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6億7,800萬元，惟迄113年7月底電動機車普及率尚未及4%，允宜研謀加強提升普及率推動策略，並檢討加強輔導傳統機車行升級轉型，俾建構未來電動機車維修保養之產業服務能量，增進計畫推動成效。
表2 石油基金113年截至7月底「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補助方案及預算執行情形概況表
	項 目
	購買電動機車(輛)
	設置能源補充設施(站)
	機車行購置試乘車(家)
	機車行購置維修診斷工具(家)

	113年度績效目標
	117,000
	1,063
	3,500
	4,500

	受理申請數量
	29,612
	393
	346
	1,958

	年度目標達成率(%)
	25.31
	36.97
	9.89
	43.51


說    明：表列執行實績係該基金113年截至7月底止「受理申請補助」案件數。
資料來源：產業發展署提供。
表3  各市(縣)電動機車登記數及充、換電設施建置數量統計表
  單位：輛；站
	縣市別
	各縣市機車登記數量
	電動機車登記數量
	能源補充設施

	
	
	
	充電站
	換電站
	合計

	新北市
	3,371,822
	117,623
	184
	654
	838

	臺北市
	1,776,540
	86,871
	108
	307
	415

	桃園市
	2,257,406
	97,914
	187
	470
	657

	臺中市
	3,048,876
	103,970
	157
	688
	845

	臺南市
	2,121,072
	64,858
	139
	464
	603

	高雄市
	3,062,989
	100,919
	176
	638
	814

	宜蘭縣
	453,852
	9,282
	40
	78
	118

	新竹縣
	598,743
	15,900
	33
	109
	142

	苗栗縣
	568,888
	7,952
	39
	138
	177

	彰化縣
	1,367,126
	25,466
	68
	211
	279

	南投縣
	538,724
	9,976
	40
	141
	181

	雲林縣
	737,275
	14,666
	38
	130
	168

	嘉義縣
	548,968
	6,849
	20
	119
	139

	屏東縣
	943,306
	20,949
	39
	195
	234

	臺東縣
	232,186
	5,215
	27
	69
	96

	花蓮縣
	326,576
	9,768
	37
	149
	186

	澎湖縣
	125,180
	3,717
	93
	20
	113

	基隆市
	297,552
	11,523
	10
	36
	46

	新竹市
	462,924
	15,490
	33
	86
	119

	嘉義市
	283,172
	8,275
	28
	66
	94

	金馬地區
	143,373
	3,715
	49
	47
	96

	綠島鄉
	(詳說明2)
	-　
	3
	0
	3

	琉球鄉
	(詳說明2)
	-　
	20
	21
	41

	合計
	23,266,550
	740,898
	1,568
	4,836
	6,404


說    明：1.充電站及換電站為截至112年底數據；機車登記數量為截至113年7月底數據。
2.交通部統計查詢網尚無鄉鎮層級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充電站及換電站資料參電動機車產業網；各縣市機車與電動機車登記數量參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表4  107至112年度補助業者建置能源補充設施情形表
            單位：站數；%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07-111
合計
	112

	六都(A)
	558
	243
	218
	465
	442
	1,926
	587

	非六都(B)
	191
	19
	62
	107
	347
	726
	340

	總計(C=A+B)
	749
	262
	280
	572
	789
	2,652
	927

	非六都占比(B/C)
	25.5
	7.25
	22.14
	18.71
	43.98
	27.38
	36.68


資料來源：產業發展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bookmark: _Toc180760448]肆、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設立宗旨係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11億6,631萬5千元，基金用途6億7,867萬5千元；預計本期賸餘4億8,764萬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加4億8,200萬9千元(增幅85.6倍)。謹就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4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80760449]六、自112年度開始收取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惟迄113年7月底尚未完成徵繳作業，允宜檢討加速辦理，以利「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之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4年度於「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徵收收入」科目編列10億8,185萬6千元，其中包含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7條之1規定，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結合漁業經營設置者，對其售電或發電度數收取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之收入7,944萬元；另於「再生能源推廣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編列「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7,500萬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7條之1第1項規定[footnoteRef:8]，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其設備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結合漁業經營設置，應依法繳納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以下稱公積金)，作為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之來源。 [8: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7條之1第1項規定：「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其設備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結合漁業經營設置，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取得主管機關發給之設備登記文件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繳納一定金額之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一、適用中華民國110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二、於本辦法中華民國111年5月21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規定取得同意備案文件。前項一定金額，應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各期售電或發電度數，依該設備所適用年度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所定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費率計算；其收取相關作業方式及時程如附件7之1。逾期未繳納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繳。」] 

經濟部為辦理公積金之收取、支出、保管及運用等事項，於112年1月16日公布「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作業要點」，其中第3點第2項規定，公積金係以「漁電共生案場發電度數」乘以「所適用年度之公積金費率」收取[footnoteRef:9]；復依第6點規定：「本公積金除支應執行本要點所定事項所需者外，應為下列各款之運用：(一)降低環境影響：1.辦理動植物保育及相關措施…2.環境累積效應之觀察分析…3.漁電共生結合動植物之生態教育推廣、成果發表及宣導活動等工作。(二)改善整體漁業養殖環境：1.漁電共生相關養殖活動影響觀察…2.養殖輔導及漁電共生推廣…(三)其他經本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共同召集專家學者討論後同意納入得辦理之工作事項。」 [9:  公積金費率係依每年公告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電能躉購費率「地面型之第二期上限費率1%」計算，110至113年度費率分別為每度0.0372元、0.0387元、0.0387元及0.0372元。] 

(二)112年度未完成公積金之收繳作業，致未及執行「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 
據能源署提供資料，為辦理公積金收取事宜，該署自112年起即規劃各年度費率，完成已取得設備登記及電業執照之漁電共生設置者清查作業，並委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電公司)辦理公積金收取事項，惟該公司因辦理進度延宕，截至112年底仍在作業中，致112年度公積金收入無實現數(詳表1)；另截至113年7月底，台電公司已完成業者代扣繳作業，因帳務處理耗時，亦尚未有公積金收入實現數。
另112年度能源署「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亦因公積金帳務委託服務費用收取金額協商未果，直至112年底始完成簽約程序，爰未及執行；另截至113年7月底，該署已受理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申請補助「113年度漁電共生對鳥類生態及棲地改善行動」1,200萬元，及農業部水產試驗所申請補助「113年度漁電共生環境友善暨養殖管理推廣」350萬元等2項計畫，允宜加速完成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之徵繳作業，以利各項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之推動。
綜上，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4年度賡續編列收取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7,944萬元及辦理「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7,500萬元，惟迄113年7月底因台電公司作業未及且委託帳務費用協商未果等，尚未完成公積金之徵繳作業，允宜研謀加強辦理，以利「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之推動。
表1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2至114年度辦理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及「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件
	年度
	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
	太陽光電結合漁業環境友善維護計畫

	
	
	預算數
	決算數
	受理申請獎補助

	
	預算數
	決算數
	
	
	件數
	金額

	112
	49,439
	0
	34,230
	0
	0
	0

	113
	79,440
	0
	75,000
	4,650
	2
	15,500

	114
	79,440
	
	75,000
	
	
	


說    明：113年度決算數為113年7月底實支數。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

[bookmark: _Toc180760450]七、自109年開辦「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計畫」，近年核定補助案件數及金額呈下降趨勢，致預算執行率偏低，允宜加強計畫宣導，以增進計畫推動成效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4年度於「再生能源推廣計畫-捐助、補助與獎助」科目賡續編列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2,000萬元。經查：


(一)計畫概述
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footnoteRef:10]，於108年10月30日發布並施行「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辦法」，期藉由獎勵資源挹注，以提升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共同參與再生能源推動之意願，並同時增加原住民地區居民對再生能源之認知及參與意願。擇要說明如下： [10: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1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對於合作社、社區公開募集之公民電廠或設置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儲能設備，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前二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獎勵對象：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
2.獎勵內容：
(1)規劃評估階段：每案獎勵上限為200萬元。
(2)執行設置階段：獎勵額度經費每案不得超過1,000萬元，其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額度不得超過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費之20%；增加儲能設備獎勵額度每瓩時1.2萬元為上限，且不得逾儲能設備總設置金額之40%。
3.工作項目：
(1)規劃評估階段：完成規劃「原住民地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示範計畫」及辦理相關推廣宣導活動。
(2)執行設置階段：依據規劃評估階段之示範計畫，於原住民地區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
(二)本計畫於109至113年7月底共核定12件補助，109及110年度共計9件，惟111至113年7月底僅3件，允宜加強宣導，以提升計畫執行成效
據能源署提供資料，本計畫自109年開辦以來，截至113年7月底共計核定12件補助件數(詳表1)，其中9件集中於109及110年，111至113年7月底僅3件，且各年度因實際補助案件不高，預算執行率偏低，如各年度預算執行率最高者為109年度10.39%，其餘年度介於0.94%至9.65%間(詳表2)。參據該署表示略以，上述年度中除109及110年因案件為跨年度執行，預算執行率偏低外，其餘年度皆係申請未如預期所致。爰此，顯示原鄉地區公所參與意願逐年降低，允宜持續加強宣導及協助原鄉地區公所瞭解獎勵規範，以增進其參與意願，並提升計畫推動成效。
綜上，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14年度賡續辦理「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計畫」，鑒於本計畫近年核定補助案件數及金額呈下降趨勢，預算執行率多低於1成，允宜持續加強計畫宣導，並協助原鄉地區公所瞭解獎補助規範，以增進計畫推動成效。
表1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09至114年度辦理「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計畫」核定補助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編號
	受補助單位名稱
	計畫起迄日期
	核定金額
	第二期款撥付解除列管日期

	1
	新北市烏來區
	109.4.1-110.3.31
	2,000
	110.08.24

	2
	桃園市復興區
	109.4.1-110.6.30
	1,500
	110.11.10

	3
	新竹縣五峰鄉
	109.1.1-109.12.31
	2,000
	110.05.25

	4
	南投縣信義鄉
	109.1.1-110.6.30
	2,000
	110.10.21

	5
	宜蘭縣南澳鄉
	109.4.1-110.6.30
	1,500
	110.10.15

	6
	花蓮縣富里鄉
	109.5.1-110.4.30
	1,500
	110.09.03

	7
	臺東縣海端鄉
	109.4.1-110.3.31
	2,000
	110.10.05

	8
	臺東縣達仁鄉
	109.1.1-109.12.31
	2,000
	110.08.09

	9
	臺東縣大武鄉
	109.4.1-110.3.31
	2,000
	110.09.09

	10
	花蓮縣豐濱鄉
	110.4.1-111.5.31
	1,500
	111.10.06

	11
	花蓮縣玉里鎮
	110.9.1-111.8.31
	1,500
	112.12.12

	12
	臺東縣臺東市
	112.11.1-113.10.31
	1,500
	


說    明：本計畫分2期撥款。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表2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09至114年度辦理「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示範獎勵計畫」預決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預算數
	110,000
	60,000
	63,600
	30,000
	20,000
	20,000

	決算數
	11,428
	5,788
	600
	596
	900
	-

	執行率
	10.39
	9.65
	0.94
	1.99
	-
	-


說    明：113年度決算數為113年7月底實支數。
資料來源：能源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分機：1931 何殷如)
